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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《食品卫生法》第四十条规定 :“违反本法规定 ,

未取得卫生许可证或伪造卫生许可证从事食品生产

经营活动的 ,予以取缔。”这是《食品卫生法》正式颁

布实施后 ,赋予卫生行政部门一种新的执法手段 ,它

有力地打击了无证生产经营食品的行为 ,保障了广

大群众的身体健康。尽管在《行政处罚法》中没有把

“取缔”作为一种罚种加以明确 ,但根据《行政处罚

法》第八条第七项和第九条的规定 ,各地仍把“取缔”

作为在《食品卫生法》中设定的一种处罚形式加以应

用。但卫生部于 1998 年 12 月 8 日 ,在《关于〈医疗

机构管理条例〉执行中有关问题的批复》中指出 :“卫

生行政部门对未经批准开办医疗机构行医或者非医

师行医的违法行为进行取缔 ,是一种行政强制措施 ,

不是行政处罚 ,不适用《行政处罚法》第 42 条关于听

证的规定。《食品卫生法》及其他卫生法律法规中涉

及非法生产经营等予以取缔的请参照本批复执行。”

此批复还指出 :“卫生部请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

作委员会 ,根据法工委的意见 ,作出了这样的批复。”

应该说这是卫生部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《关于加强

法律法规解释工作的决定》要求 ,针对在执法过程中

存在的一些疑虑 ,所作出的一种行政解释。在没有

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解释的情况下 ,此行政解释是

可以作为各级卫生行政部门的执法依据的。根据批

复 ,明确规定“取缔”是强制措施 ,而不是行政处罚。

同时也纠正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经济

法室等编著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释义》中

对“取缔”是行政处罚的学理解释。有人也对此撰写

文章认为取缔是行政强制措施。但笔者认为对“取

缔”是何种具体行政行为的认识 ,须从具体行政行为

的法律功能角度进行理性的思考 ,笔者在此对“取

缔”作如下的分析 ,供商榷。

在我国的行政法学理论上 ,有学者认为行政行

为是指行政主体通过行政人 ,依法代表国家 ,基于行

政职权所单方作出的 ,能直接或间接引起法律效果

的公务行为。从其对象、适用、效果 3 方面来看 ,可

把行政行为划分为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。

而具体行政行为特指行政主体通过行政人基于行政

职权进行的 ,针对特定的行政相对人就特定的事项 ,

直接引起权利义务法律效果的单方行为。并从具体

行政行为的直接法律功能出发 ,把具体行政行为分

为 5 类 :第一 ,行政赋予权行为 ;第二 ,行政限权行

为 ;第三 ,行政确认行为 ;第四 ,行政裁决行为 ;第五 ,

行政救济行为。其中行政限权行为是科以相对人一

定的义务 ,限制或剥夺其一定的权利和权益 ,是一种

不利于行政相对人的行为。行政限权行为的具体形

式有 :行政处罚、行政强制措施、行政强制执行、行政

命令等。从目前行政法学理论上来看 ,“取缔”至少

是行政机关针对特定的相对人而采取的一种限权的

具体行政行为。

在我国目前的行政法学理论上 ,对“行政强制措

施”的定义、法律特性的认同有较大的差异。有的认

为 ,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主体为了实现一定的行

政目的 ,而对特定的行政相对人或特定物作出的以

限制权利和科以义务为内容的 ,临时性的强制行为 ;

有的认为行政强制措施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对妨

害国家行政管理秩序的人或物所采取的强制手段 ;

也有的认为行政强制措施是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强

制执行或即时强制时所采取的手段和方法。这反映

出人们对行政强制措施的认识、理解的不同 ,基本上

可把它分为两类 ,一类把它作为一种形式来看待 ,认

为是行政机关作出限权的行政决定时所采用的一种

手段、方法 ;另一类把它作为一种内容 (实质) 来看

待 ,认为就是行政机关作出限权的一种强制行为。

从“取缔”这一行政行为的功能来说 ,其本身应具备

抽象的社会意义 ,表现为“取缔”具有执行功能 ;同时

它也应具备具体的法律意义 ,表现为“取缔”具有限

制相对人权利的法律功能。《食品卫生行政处罚办

法》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 :“取缔可以收缴、查封非法

生产经营的食品、食品用工具及用具 ,或者查封非法

生产经营场所 ,或者予以公告”。这应该理解是卫生

行政部门对行政相对人实施“取缔”的一个具体的措

施或手段。应该说“取缔”是卫生行政部门所要达到

的目的或者期望的结果 ,而“收缴”、“查封”、“公告”

则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或结果所采用的手段和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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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。所以仅仅把“取缔”理解为一种行政强制措施似

有不妥。

在我国行政法理论上 ,认为行政强制执行是指

在行政法律关系中 ,作为义务主体的行政相对人不

履行其应履行的义务时 ,行政机关或人民法院根据

已经生效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规定 ,依法采取的强制

措施 ,迫使其履行义务。有的学者也专门把行政强

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这两种不同的法律制度专门

作以下的区别 :第一 ,从主体上看 ,行政强制措施主

体 ,限于行政主体 ,不包括司法主体 ,但行政强制执

行主体既包括行政主体 ,也包括司法主体 ;第二 ,从

行为过程上看 ,行政强制措施属于中间行为 ,行政强

制执行则属于对最终行政行为的执行行为 ;第三 ,从

保障功能上看 ,行政强制措施是一种事先保障措施 ,

而行政强制执行则是一种事后保障措施 ;第四 ,从法

律救济途径上看 ,行政强制措施适用行政复议和行

政诉讼 ,行政强制执行则不适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

讼。通过对行政强制措施及行政强制执行的法律特

征比较 ,似乎发现“取缔”的真正目的和意义更接近

于行政强制执行 ,但又不能把两者划等号。因为行

政强制执行要以已经生效的具体行政行为为前提

的 ,而“取缔”只是一个具体行政行为 ,所以有的学者

提出取缔应该是行政决定加上行政强制执行。这是

有一定法学道理的。

通过以上分析 ,笔者认为 ,把“取缔”作为行政强

制措施是欠妥当的 ,而把它作为行政强制执行又觉

牵强 ,但作为一种限权性的具体行政行为可能更恰

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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卫生质量合格食品电话索证的可行性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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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山西省卫生防疫站 ,山西 太原 　030012)

　　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卫生许可证及厂家质检部

门、卫生防疫站的食品卫生质量检验报告 ,是判定食

品能否上市经营的依据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,食

品种类、食品经营网点越来越多 ,使食品卫生监督工

作日益繁重 ,需运用现代化信息手段 ,建立敏感、准

确、适应市场发展的索证系统。为了加强食品卫生

监督管理 ,预防和控制疾病 ,保护人民群众健康 ,我

站根据社会需要 ,研究开发了“山西省卫生质量合格

食品电话索证系统”。该系统于 2000 年 1 月 1 日在

我省正式启动 ,并确定 16802000 为我省统一的食品

索证电话 ,任何一部电话拔该号码 ,再通过电话语音

导航输入产品条形码编号 ,即可获得该食品的卫生

质量情况。实践证明 :卫生质量合格食品电话索证 ,

减化了食品经营场所索证过程 ,提高了食品卫生监

督效率 ,调动了社会团体和个人对食品进行社会监

督的积极性 ,保障了食品合法生产经营者及广大消

费者的利益。该系统是计算机技术、电信技术、食品

卫生管理经验相结合的结晶 ,其可行性及社会效益

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。

1 　选择了正确的技术路线　电话作为各社会团体、

家庭及公共场所中最普及的通信工具 ,分布在全社

会各个角落 ,已成为人们进行交流及获取信息的重

要手段。该系统借助于电话网 ,在电信部门的支持

下 ,可同时接受 300 个索证电话 (只按市话标准收

费 ,免收信息费、长话费) ,它以食品唯一条形编码为

电话查询依据 ,保证了索证准确性。该系统工程充

分地利用了现有社会资源 ,使之具有了投资小、见效

快、易普及的特点。该系统在全社会共同支持下运

行 ,全省统一使用 16802000 食品索证电话 ,维护了

食品卫生质量合格索证的严肃性、权威性、公证性。

2 　跟上了经济时代的步伐 　21 世纪 ,食品与各类

产品一样具有了丰富的知识内涵 ,价值不仅要从质

量、感观上衡量 ,而且还要从技术、工艺、文化、品牌、

健康等越来越多的方面进行衡量 ,其无形价值部分

保存于信息载体 ,通过信息的传播表现出来 ,在商品

交换中起到重要作用。该系统利用电话索证信息手

段 ,充分表现了产品卫生质量合格的无形价值 ,既能

使广大消费者在产品选购中有手段查询其无形价

值 ,又能推动企业在食品生产经营活动中依法办事、

规范行为 ,创造其无形价值。该系统作为食品卫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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